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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河东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中心
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信访维稳法律顾问及法律宣传）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单位职能：贯彻落实自然资源和城乡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政策要求。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为保证信访工作保持稳定有序，保证新区开发建设、经济快速发展，在辖区内对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宣传，故申请信访维稳法律顾问及法律宣传项目。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法律顾问聘请、协调部省信访案件工作等。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我单位按上级相关政策，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严格遵守《会计法和财经纪律》，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该项目资金根据项目推进进度拨付给乙方。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聘请法律顾问，对各类群众信访案件提供法律支持；积极协调部省，处理各类信访、12345热线案件等；同时平时加大相关政策宣传，维护社会稳定。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该项目绩效目标是到2020年底，维护社会稳定，为河东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好的社会环境。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该项目所有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相符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首先由业务股室经办人员、财务人员共同草拟自评报告，分别报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阅后再报送。我单位自评分数为95分。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该笔项目资金2020年预算申报了15万元，财政已批复1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由市财政局批复同意我单位预算（遂财资环﹝2020﹞19号）。
2． 资金全部及时到位。
3． 资金使用:相关费用还未进行结算，因此该笔费用还未支付。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经费严格按照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进行管理，保证专款专用，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1） 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因信访维稳工作属于突发性工作，项目实施均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发生。
（2） 项目管理情况
因时间不确定，任务分散，我单位采取自行采购的方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管理制度推进相关工作。
（3） 项目监管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行业规定支付项目资金。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0年接待信访群众12次，处理省信访系统交办信访件11件，回复处理12345热线136件，做到件件有回复，事事有着落，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高。
（二）项目效益情况
从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评价。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化解各方矛盾，有序平稳开展信访维稳工作，为新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单位积极做好了政策宣传，维护了社会稳定，有效地化解了群众矛盾，为新区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存在的问题
	因该项目持续时间较长，且涉及人员分散，直接投入使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三）相关建议
1.加强省市区部门沟通，提高信访维稳工作效率；同时加强与法律顾问的沟通，开展普法宣传，提高业务工作人员政策法规业务水平。
2.加强项目开始实施后的管控，强化与各股室对接，及时反馈项目成果所带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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